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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多浦乐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王黎
020-82075045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创大道1501号2栋一楼
stock@cndoppler.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刘俊珂

020-82075045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创大道1501号2栋一楼

stock@cndoppler.cn

30152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51,208,488.88
16,975,536.68
5,911,997.99
5,173,415.94

0.2742
0.2742
1.16%

本报告期末

1,503,445,599.18
1,467,869,123.63

上年同期

82,702,763.29
29,904,775.91
28,529,402.16
-9,986,168.31

0.6445
0.6445
7.71%

上年度末

1,508,920,886.52
1,458,692,986.95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38.08%
-43.23%
-79.28%
151.81%
-57.46%
-57.46%
-6.55%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0.36%
0.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蔡庆生

9,224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比例

39.68%
持股数量

24,563,925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4,563,925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0

数量

0

厦门融昱佳弘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蔡树平

纪轩荣

广州悦生泰达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深圳融昱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融昱瑞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毅达创新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田鑫

华晓峰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1、蔡庆生先生持有广州悦生泰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5%的出资额，并为广州悦生泰达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厦门融昱佳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苏州融昱
瑞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同为深圳融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3、除前所

述，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9.71%
8.23%
6.86%
3.63%

3.02%

1.29%

0.90%

0.73%
0.73%

6,007,500
5,096,250
4,246,875
2,250,000

1,867,500

800,000

557,103

450,000
450,000

6,007,500
5,096,250
4,246,875
2,250,000

1,867,500

800,000

557,103

450,000
45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刘霆
保荐代表人姓名：关峰

被保荐公司简称：西菱动力
联系电话：0531-68889230
联系电话：0531-68889765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

制度）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交易所规定报送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7、向交易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交易所报告的次数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2）培训日期

（3）培训的主要内容

工作内容

是
0次

是

是

3次
是

未列席，已阅会议文件
未列席，已阅会议文件
未列席，已阅会议文件

3次
不适用
不适用

5次
不适用

0次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0次
不适用
不适用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1、信息披露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3、“三会”运作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6、关联交易
7、对外担保

8、购买、出售资产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风险投

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套期保值等）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配合保荐

工作的情况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

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

存在的问题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采取的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1、关于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3、关于稳定股价及股份回购的承诺

4、关于依法承担赔偿或者补偿责任的承诺
5、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6、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7、魏晓林、喻英莲、魏永春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8、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等申请文件信息披
露的相关承诺

9、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10、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事项中关于利益返还的承诺

11、实际控制人魏晓林、喻英莲及魏永春针对公司未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房产、建设
项目用地规划冲突以及租赁房产等问题出具的损失补偿承诺

是否履行承
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
及解决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对保荐机构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
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说明

无

无

公司子公司鑫三合未能完成 2021-2023年度经
营业绩承诺，根据有关协议约定，业绩补偿义务
人需向公司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保荐机构已督
促上市公司采取相关措施要求补偿义务人严格
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

利益，并将持续关注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刘 霆 关 峰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301580 证券简称：爱迪特 公告编号：2024-019
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爱迪特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郜雨
0335-8901545

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山
路 9 号

investor@aidite.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朱梦函

0335-8691180
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山

路 9 号
investor@aidite.com

30158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14,434,257.54
76,789,371.20
77,237,194.04
32,745,614.35

1.35
1.35
6.90%

本报告期末

2,246,022,533.54
1,916,891,144.91

上年同期

354,997,373.78
63,246,939.98
56,602,182.36
28,254,447.11

1.11
1.11
6.68%

上年度末

1,291,720,904.45
1,071,142,657.1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6.74%
21.41%
36.46%
15.90%
21.62%
21.62%
0.2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73.88%
78.9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天津源一
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
（有 限 合

伙）
天津文迪
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
（有 限 合

伙）
康拓有限

公司

22,378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持股比例

17.91%

10.99%

7.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13,630,000

8,363,918

5,713,534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3,630,000

8,363,918

5,713,534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SchrodersCapitalPrivateEquityAsiaHongKong ILimited
苏州君联
欣康创业
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合伙）

ASP HeroSPV Lim⁃ited
中金启辰
（苏州）新
兴产业股
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
业（有 限

合伙）

天津戒盈
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
（有 限 合

伙）

上海甲辰
投资有限
公司－嘉
兴辰幂德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中信证券
投资有限

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53%

5.22%

4.24%

3.54%

3.52%

2.65%

2.27%
上述股东中，李洪文、李斌、天津源一、天津文迪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公司股东大
会、董事会作出决议时，各方采取一致行动，并以李洪文先生或天津源一的意见为准，天津文迪

为天津源一的一致行动人。
君联欣康和HAL为朱立南、陈浩、王能光、李家庆共同控制的企业。

股东徐云霞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99,749股，实际合计持
有99,749股。

4,968,290

3,974,632

3,229,389

2,696,128

2,682,900

2,013,414

1,726,804

4,968,290

3,974,632

3,229,389

2,696,128

2,682,900

2,013,414

1,726,80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1398 证券简称：星源卓镁 公告编号：2024-039
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星源卓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建波

0574-86910030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139号

xingyuan@sinyuanzm.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戴思远

0574-86910030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139号

xingyuan@sinyuanzm.com

30139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83,406,200.90
36,960,541.18
34,058,848.31
33,020,823.71

0.4620
0.4620
3.45%

本报告期末

1,149,695,584.27
1,062,506,764.13

上年同期

171,236,029.52
38,905,569.76
35,798,711.54
4,118,637.71

0.4863
0.4863
3.82%

上年度末

1,142,967,223.01
1,053,064,786.6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7.11%
-5.00%
-4.86%
701.74%
-5.00%
-5.00%
-0.3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0.59%
0.9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宁波源星雄控
股有限公司

10,763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持股比例

60.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48,330,000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48,330,00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0

数量

0

邱露瑜

邱卓雄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博创同德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睿之越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卓昌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康子工业
贸易有限公司

#廉健

朱学农

张波杰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3.36%
3.36%

3.00%

3.00%

1.88%

0.33%
0.31%
0.27%
0.25%

股东宁波源星雄控股有限公司、邱卓雄、邱露瑜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睿之越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其中：股东邱卓雄为股东宁波源星雄控股有限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且与股东邱露瑜系父女关系，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睿之越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1、股东廉健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1,818股之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19,041股，实际合计持有250,859股。2、股东刘冬秀通过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21,000股。

2,685,000
2,685,000

2,400,000

2,400,000

1,500,000

266,300
250,859
216,200
200,700

2,685,000
2,685,000

0

2,400,00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0844 证券简称：山水比德 公告编号：2024-059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山水比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秦鹏

020-37039775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166号环汇商

业广场南塔四楼
spi@gz-spi.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吴敏端

020-37039775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166号环汇商

业广场南塔四楼
spi@gz-spi.com

300844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80,168,647.89
12,190,900.13
6,077,559.22

-12,735,930.12
0.1886
0.1886
1.64%

本报告期末

892,826,631.75
751,705,437.86

上年同期

149,583,592.96
-20,636,955.02
-30,999,842.18
10,199,344.17

-0.3193
-0.3193
-2.47%

上年度末

879,541,603.46
739,309,370.1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45%
159.07%
119.61%
-224.87%
159.07%
159.07%
4.1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51%
1.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山水比德
集团有限

公司

8,795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持股比例

40.3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26,080,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26,080,00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0

数量

0

孙虎

珠海山盛
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合伙）

广州硕煜
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合伙）

秦鹏

利征

蔡彬

梅卫平

王灿

史爱红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21.04%

4.95%

3.84%

1.49%
1.24%
1.11%
0.84%
0.35%
0.26%

1、孙虎、蔡彬为夫妻关系，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存在一致行动关系。2、孙虎、蔡彬共同控制山水集团、硕煜投资以及山盛投资。其中，孙虎持有山水集团85.00%的股
权，担任山水集团董事长；孙虎、蔡彬分别持有硕煜投资56.45%、3.23%的财产份额，以及山盛投
资 49.75%、0.50%的财产份额；同时，孙虎担任硕煜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蔡彬担任山盛投资执

行事务合伙人。3、秦鹏持有山水集团6.00%股权，同时担任山水集团董事。4、利征持有山水集团5.00%股权，同时担任山水集团董事。5、梅卫平持有山水集团4.00%股权，同时担任山水集团监事。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股东王灿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23,999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5,100股，合计持有229,099股；公司股东韩修良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

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0,700股，合计持有80,700股。

13,600,000

3,200,000

2,480,000

960,000
800,000
720,000
540,000
229,099
168,500

13,600,000

3,200,000

2,480,000

720,000
600,000
720,000
405,00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和重要事项详见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和“第六节 重要事项”。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孙书利
保荐代表人姓名：廖晨

被保荐公司简称：英特科技
联系电话：0571-8790 2576
联系电话：0571-8790 2576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

易制度）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工作内容

是
不适用

是

是

保荐机构每月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使用
情况，按季度赴银行现

场调取对账单
是

0次
0次
0次

1次
是

不适用

项目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工作内容
8次

不适用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2）培训日期

（3）培训的主要内容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是

无，拟下半年开展培训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1、信息披露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3、“三会”运作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6、关联交易
7、对外担保

8、收购、出售资产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风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

套期保值等）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
重大变化情况）

存在的问题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采取的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函

3、关于对欺诈发行上市股份购回的承诺
4、关于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5、关于未履行相关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函

6、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7、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8、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9、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0、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否履行承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
决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者其保

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说明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保荐代表人：
孙书利廖 晨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05 证券简称：新宝股份 公告编码：（2024）059号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公司”或“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7日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的《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

根据股份回购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8,0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全部用于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按回购金额及回购股份全部以最
高价22元/股回购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27.2727万股—363.6364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
行总股本的 0.2778%—0.444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

截至2024年8月28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现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7月 29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本次回购股份，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回购期间相关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7月30日、2024年8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实施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股份的公告》及《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截至2024年8月28日，本次回购方案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
份6,27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664%，最高成交价为13.5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31元/股，
支付的回购总金额为79,942,855.00元（不含交易费用）。至此，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本次回购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回购股份数量、回购价格及实施期限等均符合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公司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本次回
购方案实施完毕。

三、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研发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

影响；公司将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有利于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
心，推动公司的长远发展。

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成后，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仍为10%以上，不会导

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提议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公司

首次披露本次回购事项之日起至本次回购股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与回购方案中披露的增减持计划一致。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预计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818,145,780股减少至811,875,780股，

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总数

回购股份注销前
股份数量（股）

3,714,377
814,431,403
818,145,780

比例（%）
0.45
99.55
100.00

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3,714,377
808,161,403
811,875,780

比例（%）
0.46
99.54
100.00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

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依法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将及时办理回购股份注销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4年8月30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王志辉
保荐代表人姓名：季晨翔

被保荐公司简称：春晖智控
联系电话：021-68826801
联系电话：021-68826801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计制

度、关联交易制度）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工作内容

是
无

是

是

每月1次
是

1次
1次
0次

1次
是

不适用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7次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需要保荐代表人向交易所报告的情形，
保荐代表人也未曾向交易所报告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1次

（2）培训日期

（3）培训的主要内容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2024 年1 月 19日
保荐机构通过授课方式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本次培训重点
培训了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因离婚、法人或者
非法人组织终止、公司分立等减持股份的，如何适
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1.信息披露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3.“三会”运作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6.关联交易
7.对外担保

8.收购、出售资产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风

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套期保值等）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
作的情况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
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

存在的问题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均
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工

作

无

采取的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所作的一系列
承诺，详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

2.避免与上海世昕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
昕”）的同业竞争承诺

3.保证世昕独立性的承诺
4.规范与世昕的关联交易承诺
5.持有世昕股份锁定的承诺

6.不向世昕注入特定金融资产的承诺
7.不向世昕注入房地产业务的承诺

是否履
行承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

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说明
不适用

无

无
保荐代表人：
王志辉 季晨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4-065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期限届满
暨回购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
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社会公众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本次回
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28.00 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
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8月31日、2023年9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
载的《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4）、《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5）等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公
告。

截至2024年8月29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已届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2023年 9月 4日，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38,000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上刊载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2023-067）。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并及时披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每增加1%的回购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24年 8月 29日，公司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2,0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最高成交价为22.35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 12.5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34,091,530.04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使用资金总额、回购方式、回购价格及回购实施期限等符合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实施结果与已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
条件从而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经公司核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其他说明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存放于公司证券回购专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后续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若
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公告后三年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
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届时公司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30日


